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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建筑供热计量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居住建筑集中供暖系统中的供热计量技术的基本要求、节能技术、分户热计量、楼栋

热计量、热源或热力站计量和运行维护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居住建筑中新建和改扩建的供热计量系统，公共建筑的供热计量可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636    采暖与空调系统水力平衡阀 

CJ 128        热量表 

CJ/T 188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 

CJ/T 260      电子式热分配表 

JG/T 195      散热器恒温控制阀 

JG/T 332      流量温度法热分配装置技术条件 

JG/T 379      通断时间面积法热计量装置技术条件 

JGJ 173       供热计量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JGJ 17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热分摊 heat allocation 
在热量结算点内(居住建筑以楼栋总热量为热量结算点)的各独立用户之间，通过设置测量记录装

置，测算出各个用户分摊热量的技术。 

3.2  

热量计量装置 heat metering device 
用于供热系统管理监测的热量测量装置、用于热量结算点计量热量的热量表，以及用于热分摊的所

有仪表和设备的统称。 

3.3  

室内系统 heating system in building  
自建筑物供暖管道入口起、至末端散热设备止的供暖系统。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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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内系统 household system 
分户独立的供暖系统中服务于每户(套)的水平供暖系统，包括每户的室外管井上的阀门、过滤器、

室内散热末端和计量温控设备。 

4 基本要求 

4.1 新建居住建筑应设置供热计量系统，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也应设置或完善供热计量系统。 

4.2 供热计量系统应包括热量计量装置、供热量调节和水力调控设备，以及室温自动控制设备。 

4.3 供热计量改造应保证室温能够达标，不应影响供热系统的安全运行。 

5 节能技术 

5.1 室温自控技术 

5.1.1 散热器恒温控制阀应符合 JG/T 195的要求。 

5.1.2 散热器恒温控制阀应具有带水带压清堵或更换阀芯的功能，应能在现场提供专用工具使用。 

5.1.3 垂直单管系统采用的低阻力恒温阀和通断时间面积法通断控制阀应符合以下要求： 

——DN15的阀门的最大流通能力不应小于 2.3m
3
/h； 

——DN20的阀门的最大流通能力不应小于 3.5m
3
/h； 

——DN25的阀门的最大流通能力不应小于 4.5m
3
/h。 

5.2 水力调控技术 

5.2.1 水泵调速装置应根据系统需求变化自动调节。 

5.2.2 水力平衡阀应符合 GB/T 28636的要求。 

5.2.3 水力平衡阀应配备有专用的智能仪表，应在调试期间现场使用。 

5.2.4 在新建或改造的供热系统运行初期，应对整个供热系统的管网水力平衡进行调试，并出具水力

平衡调试报告。 

5.3 供热量调节技术 

锅炉房或热力站应能根据用户需求变化自动调节供热量。 

6 分户热计量 

6.1 通断时间面积法热分摊技术 

6.1.1 通断时间面积法热分摊装置应符合 JG/T 379的要求。 

6.1.2 室温控制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每个室温控制器应有唯一的 ID号码，ID号码应由生产企业品牌和生产编号等信息组成； 

——室温控制器的温度传感器应固定安装在户内统一位置，不应受家具遮挡和热源干扰而影响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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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宜安装在代表房间的内墙上； 

——室温控制器应显示时间、实测温度、并具备故障显示、通信状态和电量不足提醒等功能； 

——室温控制器宜显示阀门通断状态、设定温度和分摊热量； 

——室温控制器的显示内容应在正常光线下能够清晰识别； 

——室温控制器的出厂设定温度默认值应为 18℃，设定温度范围默认为 14℃～22℃，应具备在线

调整室温控制器设定温度值和温度范围的功能； 

——室温传感器的测温周期不应大于 10min，上传周期为 2h； 

——室温传感器的测温元件在 5℃～50℃的范围内的测量误差不应大于 0.5K； 

——室温控制器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20。 

6.1.3 通断控制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通断控制器在 24h内的通断计时累计误差不应大于 5s； 

——存储和上传内容应包括住户信息、日期和时间、室温控制器的设定温度和实测温度、存储周期

内室内平均温度、存储周期内的阀门累积开启时间、自本次供暖期开始时的阀门累积开启时间、

分摊热量； 

——存储在每个周期内的住户分摊热量，精度不应小于 0.1kWh； 

——数据存储和上传周期应与热分摊周期同步； 

——宜采用网络同步校时； 

——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 

6.1.4 采集计算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采集计算器应有唯一的 ID号码，ID号码应由生产企业品牌和生产编号等信息组成； 

——采集计算器的时钟在 24h内走时误差不应大于 5s； 

——采集计算器应存储楼栋信息，内容包括楼栋名称、楼栋和每户供热面积等参数； 

——采集计算器应存储和上传每个住户通断控制器的上传数据和楼栋热量表周期时刻的参数（包括

流量、热量、累积流量、累计工作时间、即时功率、供水温度、回水温度、故障信息等），以

及故障记录（包括系统断路、通信故障、停电等）； 

——采集计算器的存储和上传周期应与热分摊周期同步； 

——宜采用网络同步校时； 

——存储和上传采暖季数据的起止时间应为当年的 10月 15日至下一年的 4月 15日； 

——采集计算器存储的数据应能够现场读取； 

——采集计算器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1。 

6.1.5 热分摊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热分摊周期应为 2h； 

——每一栋楼内采集计算器、楼栋热量表、通断控制器和室温控制器组成的系统应相对独立，能够

在采集计算器内实现热量分摊和存储，不应依赖上位机实现计算和存储功能； 

——热用户不应自行更换室内散热设备。 

6.2 散热器热分配计法热分摊技术 

6.2.1 应使用双传感器电子式远传式热分配计，产品应符合 CJ/T260的要求。 

6.2.2 热分配计产品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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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只热量分配表应有唯一的 ID，内容包含厂家品牌和出厂批次等信息； 

——热分配表应具备断电后存储数据不丢失的功能。 

6.2.3 热分摊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散热器热分配计的安装位置应根据散热器的种类形式，按照产品说明要求确定； 

——热分摊周期应为 24h，数据上传周期不应超过 7天； 

——应在每一楼栋内的典型房间（主要考虑朝向和位置，在顶层、中间层、底层、边侧等，不少于

9 个）设立室温采样点，应以 2h 为周期上传至供热计量与能耗监测系统，采样点测温误差不

应大于 0.5K； 

——系统应存储和上传楼栋热量表周期时刻的参数（包括流量、热量、累积流量、累计工作时间、

即时功率、供水温度、回水温度、故障信息等），以及故障记录（系统断路、通信故障、停电

等），存储周期应为 2h。 

6.3 流量温度法热分摊技术 

6.3.1 流量温度法热分摊装置应符合 JG/T 332的要求。 

6.3.2 热分摊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测量立管供水温度的传感器应安装在散热器的分流三通的进水端，测量立管回水温度的传感器

应安装在合流三通的出水端； 

——在应用流量温度法之前，应进行建筑物内各立管的水力平衡调节，并分别确定各立管流量与总

流量的比例；当不能保证立管流量稳定不变时，应安装流量计并传输监测； 

——系统应存储和上传楼栋热量表周期时刻的参数（包括流量、热量、累积流量、累计工作时间、

即时功率、供水温度、回水温度、故障信息等），以及故障记录（包括系统断路、通信故障、

停电等），存储周期为 2h； 

——热分摊数据存储上传周期为 24h； 

——计量装置各组成部分如发生故障，应在 12小时内向上位机报警； 

——应在每一楼栋内的典型房间（主要考虑朝向和位置，在顶层、中间层、底层、边侧等，不少于

9 个）设立室温采样点，应以 2h 为周期上传至供热计量与能耗监测系统，采样点测温误差不

应大于 0.5K； 

6.4 户用热量表法热分摊技术 

6.4.1 户用热量表应符合 CJ/T128的要求。 

6.4.2 户用热量表宜实现数据远传功能，数据传输应符合 CJ/T188的要求。 

7 楼栋热计量 

7.1 楼栋热量表的安装和使用，应根据现场情况采取防水措施并加以维护。 

7.2 当一个建筑楼栋设置的热量表不止一个时，应对不同热量表加减计算，得到楼栋热量值。 

7.3 楼栋热量表应具备数据存储功能，可以通过专用软件在现场导出存储数据，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产品应符合 CJ/T 128的要求； 

——每一只热量表应有唯一的 ID，内容包含品牌信息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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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表应存储每日零时运行数据，内容至少应包括日期和时间、流量、热量、累积流量、累计

工作时间、即时功率、供水温度、回水温度、故障信息等，存储采暖季数据的起止时间应包括

当年 10月 15日至下一年 4月 15日； 

——当热量表电源停止供电时，热量表应能保存断电前的存储数据，恢复供电后应能自动恢复工作； 

——热量表在联网的条件下可以通过网络同步校对时间； 

——热量表积分仪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流量计防护等级宜采用 IP68，不应低于 IP65； 

——热量表应有内置电池，外接电源电压不应超过 24V； 

——热量表应能采用电子铅封进行计量数据的保护。 

7.4 热量表应具备通讯功能，可通过网络读取数据，通讯协议应符合 CJ/T188的要求；存储数据应能

够通过仪器和软件在热量表表体读取，现场读取整个采暖季数据的时间不宜超过 15min。 

7.5 热量表安装前应将管道内部冲洗干净，热量表安装过程中和安装后，不应再对管道进行焊接类操

作。 

8 热源或热力站计量 

8.1 热量测量装置应存储和上传周期时刻的参数，参数内容宜包括流量、热量、累积流量、累计工作

时间、即时功率、供水温度、回水温度、故障信息等，存储周期为 2h。 

8.2 锅炉房燃料消耗、补水量、动力用电、照明用电及其它用电应分项计量，热力站的补水量和水泵

用电应计量读表。 

9 运行维护 

9.1 一般要求 

9.1.1 应建立热计量系统运行维护制度、运行检验制度和档案管理制度，应有专人负责热计量系统的

维护、检验和管理。  

9.1.2 应建立完备的热计量系统设备档案和技术文件，内容应包括：   

——热计量系统设备名称、型号规格、准确度等级、测量范围、数量、生产厂家、管理编号、安装

使用地点、检定周期及最近检定日期、状态（合格、准用、停用等）、服务联系电话； 

——计量器具型号、品牌、产品合格证、有效计量周期、首检及周期性检定证书、服务联系电话及

运行检验记录等 

——热分摊装置的合格证书、说明书及运行检验记录；  

——温控调节阀门的产品说明书和合格证书； 

——热计量装置安装位置图； 

——调节控制装置安装位置图； 

——热计量系统通讯协议； 

——仪表维保协议； 

——热计量系统的其它技术文件。  

9.1.3 供热计量服务内容应包括技术条件、设备及软件供应、安装和调试、项目组织、现场管理、技

术培训、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保修（内容、年限、费用）以及责任划分与赔偿等，还应包括热费计算、

账单处理、咨询答疑和用户宣传等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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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运行管理 

9.2.1 不应擅自改装、拆除、迁移热计量设施。 

9.2.2 应按时记录保存以下运行纪录： 

——结算点热量表在供暖期间每日零时的读表数据； 

——热分摊装置在供暖期间每日零时的分摊数据；     

——热源和热力站计量测量装置和控制装置的运行记录。 

9.2.3 热量表应定期检查维护，主要内容如下： 

——热表外观应正常，铅封应未被破坏； 

——热量表连接管道和法兰不应漏水； 

——热量表的功能应正常，没有故障信息； 

——热量表读表数据应合理； 

——远传抄表系统中的热量表地址、用户编号和数值应与现场一致； 

——热量表的安装环境应符合要求。 

——热量表电源为电池时，应定期检查电池电量，提前准备更换电池，废旧电池的处理应考虑环保

要求； 

——热量表温度传感器的电缆不应剪断或者拼接使用； 

——无法正常工作的热量表应立即更换，更换前应查明故障原因。 

9.2.4 水力平衡调试应符合以下要求： 

——调试应在系统上水后、定压稳定、排气后进行； 

——水力平衡阀调试前，系统及水泵运行工况应按照设计工况运行，所有阀门(旁通阀除外)应全部

打开； 

——调试工作完成时应提交水力平衡调试报告并存档，调试报告内容应包括系统信息和每个平衡阀

的流量； 

——在采暖季内应对小区供热效果进行跟踪，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水力平衡调试。 

9.2.5 热计量运行数据的采集应满足下述要求： 

——远程读取的热计量数据，应由专人对集中抄表系统的维护管理，对抄表中发现的计量装置故障、

抄表差错等问题应及时处理； 

——应定期对远程抄表数据与现场仪表校核，校核周期不应超过一个采暖期； 

——应定时对数据备份，热计量数据不应更改；  

——手抄的热计量数据应有记录人的签名或盖章，记录人对记录内容负责； 

——热计量记录应妥善保管，不应遗失和受损； 

——热计量装置出现故障期间，热计量数据应按照管理部门的要求处理，并经供用热双方签字确认。 

9.2.6 应为用户提供数据查询服务，定期向用户送达账单，告知用户的用热量和热费情况，宜开通网

上查询系统。 

9.2.7 当热用户对计量结果质疑时,供用热双方应一起到现场检查计量装置、分析原因，如不能消除质

疑，可申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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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供热单位应结合抄表加强对热计量装置的巡检，发现故障时应记录故障信息、填写记录，并通

知生产销售单位，更换热计量装置前应查明故障原因。7天内无法解决问题时，应将故障情况和替代结

算方式告知用户。 

9.2.9 供热单位应根据计量数据，统计分析供热能耗，总结运行管理经验，调整运行工况，实现按需

供热。 

9.3 维护保养 

9.3.1 热源及热力站的调节控制装置、用户室温的调节控制装置应定期检查，出现故障的装置应及时

维修更换。 

9.3.2 应分析建筑物和用户热量数据变化规律，对出现异常数据的设备及时检验。 

9.3.3 在每个供暖期开始前，应对供热计量系统冲洗排污；在非供暖期间，应对供热系统满水保养；

补水软化处理和系统防腐处理应符合北京市相关要求。 

9.4 应急预案 

9.4.1 供热计量系统的应急预案应根据计量仪表和调控设备可能出现的突发故障制订，应包括热量结

算点的热量表故障应急处理措施、分户计量应急处理措施和调控设备的故障应急处理措施。 

9.4.2 当热量结算点处的热量表出现故障时，应及时到现场排除故障。 

9.4.3 因热量表故障或其他原因，需要一定维修期才能继续进行热量结算的，供热单位应将故障情况

和替代结算方式告知用户。 

9.4.4 当调控设备出现故障时，供热单位应采取补救措施以保障供热系统的正常运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